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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委員自動調查。 

貳、調查對象：勞動部、銓敘部、衛生福利部。 

參、案  由：據訴，渠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申請渠女遺屬

年金給付，疑遭該局以渠入獄服刑期間不符

合勞工保險條例第63條之4請領規定予以否

准，損及權益等情。究渠無法請領年金給付

之原因為何？有無不當剝奪被保險人之受刑

人家屬應有權利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肆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經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3年6、

7月間赴法務部矯正署(下稱矯正署)所屬臺中女子監

獄、臺北女子看守所、誠正中學、勵志中學、彰化監獄

等矯正機關實地訪談受刑人及學生；113年8月27日邀請

國立政治大學前校長郭○○教授、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

張○○教授、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鄭○○教授到

院諮詢；113年10月2日約集勞動部勞動保險司司長陳美

女、銓敘部次長張秋元、衛生福利部(下稱衛福部)主任

秘書兼社會保險司司長劉玉娟，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到

院詢問，全案業調查竣事，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勞動部未能認知監所收容人之實際經濟處境，以為入

監所需概由監獄辦理，維持基本生活無虞，而將「入

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」列為勞工保險條例第63條

之4第3款之遺屬年金停發事由，核與司法院釋字第

549號解釋所揭櫫之「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」及「無謀

生能力」二準據要件，難謂相合，恐難通過司法院釋

字第766號解釋所釋明之「較為嚴格」審查標準。相關

機關於本院約詢時雖稱：有關收容人普遍貧困情節，

允由衛福部透過個案性社會救助體系，或由法務部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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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性提高全體收容人生活津貼方式處理，因事涉行政

事務分配，本院雖予尊重；惟為使本意見所指情節確

實獲得改善，其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允應盱衡全局，

責成最適權責機關，研謀周妥之解決方案： 

(一)本案陳情人江○○陳訴略以： 

其因女兒不幸往生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(下稱

勞保局)申領勞工保險(下稱勞保)遺屬年金，該局

原請其與前妻先行協議以其中一人代表領款，再自

行分配
1
，惟嗣又以其為受刑人身分，援引勞工保險

條例(下稱勞保條例)第63條之4，即領取遺屬年金

者，有入獄、羈押、失蹤等情事，其年金給付應停

止發給之規定，否准其申領。然而勞保費乃勞工與

雇主共同負擔繳納，並非救濟金；且羈押入獄，仍

可選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
2
，卻不能選擇按月領取遺

屬年金，均凸顯系爭規定之不合理等語。 

(二)詢據勞動部(勞保條例主管機關)說明略以： 

1、依司法院釋字第549號解釋
3
(下稱釋字第549號解

釋；其他號解釋亦同此方式代稱)略以，勞保基金

係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、政府之補助及雇主

之分擔額所形成，非被保險人之私產；被保險人

死亡，其遺屬所得領取之津貼，性質上係所得替

代，用以避免遺屬生活無依，故應以遺屬需受扶

養為基礎，自有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。爰該

部於勞保年金制度建制
4
時，業依上開解釋之意

旨，於勞保條例第63條第2項，明定遺屬年金給付

之請領條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勞保條例§63-3Ⅱ、勞保條例施行細則§90參照。 

2
 勞保條例§63Ⅲ、§63-1Ⅱ、§63-1Ⅳ、勞保條例施行細則§91參照。。 

3
 公布日期：91年8月2日。 

4
 97年8月13日總統令修正公布，嗣經行政院定自98年1月1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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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又請領遺屬年金者如不符請領條件，或不符遺屬

年金給付係提供符合條件之遺屬基本生活保障

之建制意旨，其年金給付應予停發。如入獄服刑

者，依監獄行刑法第46條及第49條規定，其生活

所需之飲食、必要衣類、寢具及物品等，係由監

獄供給，且渠等疾病醫療及飲食衛生等事項，亦

由監獄辦理。是以，被保險人死亡後，其遺屬於

入獄服刑期間，尚非前揭生活無依、需受扶養等

情形，爰於勞保條例第63條之4規定渠等之遺屬

年金給付應停止發給，俟服刑期滿或其他停止發

給原因消滅後，仍得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，

以符合勞保遺屬年金給付提供遺屬生活照顧之

立法目的及上開解釋之意旨。 

(三)惟查： 

1、釋字第549號解釋雖指出，勞保基金，非被保險人

之私產，自有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，惟嗣於

釋字第766號解釋理由書中，業更進一步闡明：

「遺屬年金係被保險人死亡事故發生時之主要

保險給付，目的在謀求遺屬生活之安定，故被保

險人之遺屬作為遺屬年金之受益人依法享有之

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，屬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，

具有財產上價值，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。且得

請領遺屬年金之遺屬，或為未成年人，或為無謀

生能力者，或為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

年金給付時之月投保金額者等(國民年金法第40

條第2項參照)，其等常因被保險人死亡頓失依怙

而陷難以維持最低生活需求，因此遺屬年金之給

付亦涉及被保險人遺屬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生

存權。綜上，立法者就兼受財產權與生存權保障

之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之限制，應符合憲法第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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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比例原則之規定，並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亦即，

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，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

成間須具有實質關聯。」，合先敘明。 

2、其次，細繹釋字第549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勞保條例

第27條規定：『被保險人之養子女，其收養登記

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未滿6個月者，不得享有領取

保險給付之權利。』以養子女收養登記滿6個月為

領取保險給付之限制，雖含有防止詐領保險給付

之意，惟為貫徹國家對人民無力生活者負扶助與

救濟義務之憲法意旨，以收養子女經法院認可

後，確有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暨其本身無謀生能

力之事實為請領遺屬津貼之要件，更能符合勞保

條例關於遺屬津貼之制度設計。又同條例第63條

及第64條之遺屬津貼，於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祖

父母係基於倫常關係，一律得依同條例第65條順

序受領。至其餘孫子女與兄弟姊妹則須有專受被

保險人扶養之事實，始能受領給付，係基於應受

照護扶養遺屬之原則而為之規定。然鑑於上開規

定之遺屬得受領遺屬津貼，原為補貼被保險人生

前所扶養該遺屬之生活費用而設，以免流離失

所，生活陷於絕境，從而其請領遺屬津貼亦應同

以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暨無謀生能力之事實為

要件，始符前開憲法旨意。勞保條例第27條及第

63條至第65條規定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

予以修正……」，其要求主管機關應依「受被保

險人生前扶養」暨「無謀生能力」二項要件，檢

討修正勞保條例第27條及第63條至第65條規定

甚明。惟嗣97年8月13日修正公布之勞保條例，雖

業修正第63條至第65條及增訂第63條之1至第63

條之4等規定，惟並未就聲請該釋憲案之背景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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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5
所涉及的勞保條例第27條，即有關「收養未滿

6個月之養子女的遺屬年金領受資格」一節，有所

修正，核與前揭解釋意旨，已有未合。而其於該

條例第63條之4新增的遺屬年金停發規定，參據

釋字第766號解釋理由書，既係涉及被保險人遺

屬受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及生存權，自應依「較

為嚴格」之審查標準，以釋字第549號解釋所揭櫫

的「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」及「無謀生能力」等

二項要件，為確實之審查。 

3、查本案陳情人所訴事項，乃事屬勞保條例第63條

之4第3款所定之停發事由，略以：領取遺屬年金

給付者，有「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」時，

其年金給付應停止發給。該款規定之理由，依勞

動部前述說明，係考量入獄服刑者依監獄行刑法

第46條及第49條規定，其生活所需之飲食、必要

衣類、寢具及物品等，係由監獄供給，且疾病醫

療及飲食衛生等事項，亦由監獄辦理，因認其於

入獄服刑期間，尚非生活無依、需受扶養等情形。

然查，參據國家人權委員會112年11月「身心障礙

受刑人權益專案報告」，及法務部112年6月9日法

矯字第11201031270號函復憲法法庭109年憲二

字第508號案之說明：監獄雖然供吃供住，但除了

「吃」、「住」以外的所有花費，收容人皆須自行

購買；而依法務部統計，矯正機關收容人每月購

                   
5
 事實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： 

聲請人之父母為照料聲請人獨居舅父之生活起居，並承繼香火，於64年1月間將聲請人

過繼予舅父為養子，養父旋於同年3月20日因病去世。聲請人乃於85年間與養父在大陸之配

偶及子女共同向勞保局請領遺屬津貼，該局依勞保條例第37條(現行條例第27條)：「被保險

人之養子女戶籍登記未滿6個月者，不得享有保險給付之權利」規定否准聲請人之所請，聲

請人不服，迭經訴願、再訴願及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。因認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上開條例，

有違憲法第7條、23條規定之虞，爰聲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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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日常生活用品費約需新臺幣(下同)800元、醫

療藥品費亦約800元；則縱使基於並非每位收容

人每月皆有看診及醫療藥品之需求，而僅以收容

人購置日常生活用品費用800元作為其最低生活

費用基準，109至111年各年度間，矯正機關收容

人每月勞作金未達800元者，仍分別占全體收容

人總人數達83%、72%、74%(僅少數有幸受分配從

事「自營作業」或「自主監外作業」者除外)，顯

見目前絕大多數之收容人，仍極仰仗親友經濟支

援
6
，方能負擔監獄之最低生活基準費用，且亦凸

顯渠等實質上「難以謀生」之處境。又我國法制

上並無因入監服刑，親屬間即可免除扶養義務之

規定，實務上，監所收容人亦多需仰仗家人經濟

接濟已如前述，則基於遺屬年金，係替代被保險

人生前扶養親屬相關費用之屬性，入監服刑之收

容人不論法理上或實務上，均難謂非遺屬年金發

揮「替代被保險人維持其生前所扶養遺族生活安

定」功能之對象。 

(四)綜上各節，勞動部未能認知監所收容人之實際經濟

處境，以為入監所需概由監獄辦理，維持基本生活

無虞，而將「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」列為勞

保條例第63條之4第3款之遺屬年金停發事由，核與

釋字第549號解釋所揭櫫之「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」

及「無謀生能力」二準據要件，難謂相合，其對被

保險人遺屬之財產權及生存權的侵害程度，恐難通

過釋字第766號解釋所釋明之「較為嚴格」審查標

準。相關機關於本院約詢時雖稱：有關收容人普遍

                   
6
 更有甚者，尚有每月勞作金加上親友寄入金錢仍不足800元者：109年為2,387人，占總人數

5%；110年為392人，占總人數1%；111年為409人，占總人數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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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困情節，允由衛福部透過個案性社會救助體系，

或由法務部通案性提高全體收容人生活津貼方式

處理，因事涉行政事務分配，本院雖予尊重；惟為

使本意見所指情節確實獲得改善，其共同上級機關

行政院允應盱衡全局，責成最適權責機關，研謀周

妥之解決方案。 
 

二、公務人員保險法第29條第2項第1款，及國民年金法第

44條第4款，亦均將「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」列

為各該保險之遺屬年金停發事由，而與勞保條例第63

條之4第3款有相同之規範；惟系爭停發事由之妥適性

既有疑義，其法規主管機關銓敘部及衛福部允應參據

本案調查意見一所提出事項及行政院通盤檢討結果，

協調採取一致性之改善方案，俾使我國社會保險法制

及監所人權，更臻周全： 

(一)按勞保條例第63條之4第3款將「入獄服刑、因案羈

押或拘禁」列為該保險之遺屬年金停發事由，已如

前述；另查，公務人員保險法(下稱公保法)第29條

第2項第1款，及國民年金法第44條第4款，亦定有相

同之遺屬年金停發規定。 

(二)詢據公保法之主管機關銓敘部說明略以：「我國社

會保險制度雖按職域分別設置，但基於各職域被保

險人間之衡平性，制度設計原則上係採一致性立法

政策，即『制度分立，內涵一致』。公、勞保同為第

一層社會保險基本年金，依上述立法政策，以勞保

條例於98年1月1日開辦年金制度時，該條例第63條

之4第3款已定有領受遺屬年金給付之遺屬如有入

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等情形，應停止其領受之

權利之規定；是較晚才實施年金制度的公保法(103

年6月1日開辦)，自參酌勞保條例，於公保法第2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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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項第1款為一致性規範。」 

(三)國民年金法主管機關衛福部之說明則為：入獄服刑、

因案羈押或拘禁期間，日常生活基本所需概由國家

提供，況俟該原因消失後即可恢復發給，並未完全

終止其給付權利；復查勞保條例、公保法亦有相同

規定等語。 

(四)由上開機關說明可知，公保法第29條第2項第1款，

及國民年金法第44條第4款，將「入獄服刑、因案羈

押或拘禁」列為各該保險之遺屬年金停發事由，或

係基於各職域社會保險應內涵一致之立法政策考

量，或係基於與勞動部相同，認為監所收容人維持

基本生活無虞之錯誤認知，爰均與勞保條例第63條

之4第3款有相同之規範。惟系爭停發事由之妥適性

既有疑義，其法規主管機關銓敘部及衛福部允應參

據本案調查意見一所提出事項及行政院通盤檢討

結果，協調採取一致性之改善方案，俾使我國社會

保險法制及監所人權，更臻周全。 

三、勞保條例第17條第4項及第29條第1項，對欠繳保險費

之人，一律規定「暫行拒絕給付」，且無法以其可領取

之保險給付，抵銷保險費，個案上即可能發生手頭正

拮据之弱勢被保險人須另覓管道「舉債」繳費後，方

得取回相關權益之不合理情節；且與保險法第135條

之4及國民年金法第17條的作法相較，益凸顯其恐非

達成「避免欠費，確保制度永續」此一目的之侵害最

小手段，而有未當。為使勞保條例確實發揮「保障勞

工生活，促進社會安全」之制度目標，勞動部允應參

酌其他相關法規或勞保條例第29條第4、5項另定不得

抵銷例外規定等作法，通盤研議檢討改進方案： 

(一)本案赴監所訪談時，有收容人向本院陳訴：「我因

小女兒過世，與先生兩人一起申辦遺屬年金；我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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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有領到，但我則沒有領到，因勞保局說我經營的

企業社有積欠勞保費用等問題，且勞保也還沒有

退，必須等退保且欠費繳清後，遺屬年金才會給我。

但在我退保後，可以領的勞保退休金約186萬餘元，

勞保局還是不讓我領。我認為即便我有欠費，勞保

局也可以用抵銷的方式，在105年就讓我先領到我

該領的遺屬年金。我進來執行前，我有去當地勞保

局了解，但直到目前為止我兩樣錢都沒有領

到……」等語。 

(二)經查： 

1、勞保條例第17條第4項規定：第6條第1項第7款、

第8款及第8條第1項第4款
7
規定之被保險人，其負

擔之保險費，應按期送交所屬投保單位彙繳。如

逾寬限期間15日而仍未送交者，其投保單位得適

用第1項規定，代為加收滯納金彙繳保險人；加徵

滯納金15日後仍未繳納者，暫行拒絕給付。同條

例第29條第1項規定：被保險人、受益人或支出殯

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，不得讓與、

抵銷、扣押或供擔保。爰本件勞保局拒絕該被訪

談人領取相關勞保給付，以及否準以該勞保給付

與其所欠繳之保險費相抵銷等節，依現行勞保條

例規定，尚屬有據。 

2、惟查，勞保條例既已於98年1月1日開辦年金制

度；而性質上屬於「三層保障年金制度
8
」第三層

的商業保險年金，保險法第135條之4準用第117

                   
7
 分別為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(§6Ⅰ○7 )、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

加漁會之甲類會員(§6Ⅰ○6 )、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(§8Ⅰ○4 ) 
8
 世界銀行於1994年所提出，係透過三層保障的年金制度來解決老年危機問題，意即藉由第

一層保障的強制性社會安全制度；第二層保障的強制性的員工退休金制度，以及第三層保障

的自願性商業保險儲蓄制度等三大支柱來解決老年人的經濟風險，用以保障老年經濟安全。 

資料來源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官網；

https://www.fund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708&s=166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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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2項係規定，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而有不

交付時，於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後，保險人僅得

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。另性質上與勞保年金同屬

「三層保障年金制度」第一層的國民年金，國民

年金法第55條第1項本文
9
雖亦規定，其相關給付

之權利，不得作為扣押、讓與、抵銷或供擔保之

標的，但同法第17條針對欠繳保費之法律效果，

則規定僅「不予計入保險年資；其逾10年之部分，

被保險人亦不得請求補繳」。反觀性質上較商業

保險年金更直接貼近國人退休「基本」生活保障，

且投保人數為各職域社會保險中最多的勞保年

金，其對國家整體之社會安全體系建構，影響層

面顯然最廣，卻對欠繳保險費之人，一律規定「暫

行拒絕給付」，且無法以其可領取之保險給付，抵

銷保險費。其規範目的，縱然係為確保勞保制度

永續經營，避免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才來

繳費的僥倖心理，惟相較於保險法第135條之4及

國民年金法第17條之作法，勞保條例相關規定，

恐非達成前揭目的之侵害最小手段。 

3、再者，所謂「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、第8款

及第8條第1項第4款」規定之被保險人，分別為無

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、無一定

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、參加海

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
10
。其等

人員大概率為勞工中經濟較為弱勢者，甚至可能

正處於工作不穩定狀況；則其等以上開方式參加

                   
9
 國民年金法§55： 

「領取本法相關給付之權利，不得作為扣押、讓與、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。但被保險人曾

溢領或誤領之給付，保險人得自其現金給付或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。」 
10
 該三款人員應自行付擔之保險費分別為60%、20%、80%；其餘部分則均係由中央政府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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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保後，嗣因經濟拮据致積欠保險費，尚非難以

想像。此時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或保險給付條件成

就，縱然其等之前正常繳費已累積之保單價值顯

大於嗣所積欠之保險費，依現行勞保條例，仍需

待保險費欠款繳清後，方能領取該保險給付，此

不啻逼迫手頭正拮据之弱勢被保險人須另覓管

道「舉債」繳費後，方得取回相關權益；其過程

不僅周折，更恐徒增「勞保黃牛」操作之空間，

實難謂當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勞保條例第17條第4項及第29條第1項，

對欠繳保險費之人，一律規定「暫行拒絕給付」，且

無法以其可領取之保險給付，抵銷保險費，個案上

即可能發生手頭正拮据之弱勢被保險人須另覓管

道「舉債」繳費後，方得取回相關權益之不合理情

節；且與保險法第135條之4及國民年金法第17條的

作法相較，益凸顯其恐非達成「避免欠費，確保制

度永續」此一目的之侵害最小手段，而有未當。為

使勞保條例確實發揮「保障勞工生活，促進社會安

全」之制度目標(勞保條例第1條
11
規定參照)，勞動

部允應參酌其他相關法規或勞保條例第29條第4、5

項
12
另定不得抵銷例外規定等作法，通盤研議檢討

改進方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11
 勞保條例§1： 

「為保障勞工生活，促進社會安全，制定本條例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。」 
12
 勞保條例§29： 

「Ⅰ.被保險人、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，不得讓與、抵銷、扣

押或供擔保。 

Ⅳ.被保險人已領取之保險給付，經保險人撤銷或廢止，應繳還而未繳還者，保險人得以其

本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之保險給付扣減之。 

Ⅴ.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67條第1項第4款之貸款本息者，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保險

給付時逕予扣減之。 

(第2、3、6、7、8項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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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函送行政院，並請該院就調查意見

一，督同所屬及會同有關機關，檢討改善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函送銓敘部及衛生福利部，並請該

二部就調查意見二，會同有關機關，檢討改善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一~三，函送勞動部，並請該部就調查意見三，

檢討改善見復。 

四、調查意見上網公布。 

五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 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 

           高涌誠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1 3  年  1 2  月    日 

案名：「勞保遺屬年金因入監服刑停發案」 

關鍵字：勞工保險、遺屬年金、保險費。 

 


